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「黑松養護計畫」平面設計徵圖徵選辦法
壹、依據：本會「黑松養護計畫」實施與推廣。
貳、目的
為推廣「黑松養護計畫」與展現本校優良傳統與優質教育特色，激勵親師生及校友對學校與黑松的情感與凝聚力，特辦理「黑松養護計畫」平面設計徵圖活動，期能集思廣益，透過圖形及意象展現優質學校文化、凝聚親師生情感與向心力。

參、徵選方式

一、參加對象：依低中高年段徵圖主題，全校學生自由參加。

二、設計主題與規格：

(1) 以學校「黑松」為主題進行設計創作，各年段徵圖主題及規格說明如下：
	徵圖主題
	徵求年段
	規格
	備註

	吉祥物
	中、低年段
	1.「吉祥物」使用紙張需為白底

2.以A4或8K紙張呈現/紙質不限/直式或橫式不拘
3.可手繪創作或電腦繪圖
	作品內容均須為平面創作，不得有拼貼等立體物品

	海報
	高年段
	
	


(2) 作品將擇優無償使用於「黑松養護計畫」海報等相關文創品
三、收件截止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2年2月15日（週三）16時止。

四、收件單位：本校輔導室資料組。

五、送件時請一併繳交參賽作品及報名表【含授權同意書】，否則視為不合格件。(若為電腦繪圖請列印於A4白紙上，並請一並繳交電子檔)
六、每人參賽作品以一件為限，作品須未曾參加其他比賽或公開發表，違者取消資格。
七、得獎名單評選後公布於本校網站，並擇期公開頒獎。
肆、評審方式

一、評選標準：設計主題(40%)、創意(20%)、技巧(20%)、及構圖特色(20%)等。

二、收件完成後由承辦單位聘請具相關素養之教師組成評審小組，並依評審標準進行評審。

伍、錄取名額及獎勵

一、本徵選活動依年段分為低年級組、中年組及高年組進行評選，每組錄取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及佳作若干名，並公開頒贈獎狀乙幀與黑松系列文創品一套。
二、獲獎作品將擇優印製於「黑松養護計畫」海報與相關文創品使用。
陸、權利歸屬及注意事項

一、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全部均歸本會所有，本會保有刪改、修飾、印製、宣傳、刊登、重製、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
二、參加者應保證參選作品符合規格，並為其創作且享有完整著作權，未曾公開發表、出版或於其他競賽類及非競賽類活動中獲獎，且不接受團體報名。

三、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從缺；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。

四、得獎者將公布於本校網站，本會將保留特定得獎者公布於媒體及網站的權利。

五、參賽者之作品若有疑義時，由評審小組認定之。

六、相關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有權隨時補充或修改，並公告於本校網站；本會對於活動內容及獎勵方式保有修改及解釋之權利。

七、嚴禁盜用他人創作，獲獎作品如經發現有抄襲或違反「智慧財產權」相關規定者，經本會查核屬實者，將取消獲獎資格，並追回獎狀(該獎項則從缺不再遞補)，獲獎者須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柒、本計畫經校慶籌備會審查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「黑松養護計畫」平面設計徵圖報名表
■編號：【      】(由主辦單位填寫)

■班級：   年   班   ■姓名：              
	作品名稱：

	創作理念說明(100字以內)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    本人確定作品為原創作品（如有抄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，自負法律責任），並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，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之主（協）辦單位作為教育之宣傳推廣、展示、出版、及上網使用。
作品所有著作權同意主辦單位擁有使用權利，著作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
  家 長 簽 章: _________________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